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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发〔2007〕28 号 

 

 

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，也是我市争创全国双

拥模范城“五连冠”的关键之年。为保证全国双拥模范城“五连

冠”创建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活动，营造浓厚的双拥创

建氛围。各地要大力宣传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，大力宣传部队官

兵在推动地方三个文明建设中做出的重大贡献，大力宣传残疾军

人、烈士家属、军转干部、退役士兵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

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，大力宣传各地在双拥创建活动中涌现出来

的先进典型。市及各县、区要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开设每月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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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双拥国防园》、《双拥之声》、《国防天地》等专栏，在主要交

通路口制作大型永久性双拥广告牌，城区繁华地段设立小型双拥

宣传灯箱，车站、机场、医院、公园等窗口服务单位和旅游景点

设立现役军人、残疾军人优先优惠标志，努力营造拥军优属工作

的浓厚氛围。 

二、主动为驻连部队办实事，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。各

级、各有关部门要把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、支持驻连部队做好新

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作为重要政治任务，切实为部队办实事，解难

题。要积极开展科技拥军、教育拥军、文化拥军、法律援助拥军、

政策拥军活动，坚持送科技、送服务、送保障到军营，配合驻连

部队完成军事训练、战备执勤和海训演习等各项任务。积极支援

重点军事工程建设，加强军事设施保护，支持部队后勤保障社会

化。积极帮助部队解决随军家属就业、子女入托入学等实际困难，

为官兵解除后顾之忧。认真查找拥军优属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

妥善解决好影响军民关系的各种问题，促进拥军优属工作整体水

平不断提高。 

三、认真落实双拥政策法规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。各

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优抚安置政策落实力度，积极做好军队

转业干部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，坚定不移地推进退役士兵安置工

作改革，努力提高自谋职业比例。保证各类抚恤补助和优待金及

时足额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。当前，要着重抓好义务兵家属优待

金发放、认真落实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待遇，加快冬季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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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士兵安置工作进度等工作，确保实现“三个到位”： 

（一）确保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省规定标准发放到位。各县、

区要严格按照省规定的标准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。全市城镇和

农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分别按照当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

收入的 25%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70%标准发放。各地义务兵家庭

优待金发放标准高于现行规定标准的，按不低于原标准发放。义

务兵家庭优待金（包括立功受奖荣誉金）所需经费全部纳入各县

区财政预算，建立专户，由县区民政部门统一发放。 

（二）确保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落实到位。各县、区

要按照民政部、财政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《一至六级残疾军人

医疗保障办法》的要求，从今年１月１日起，将一至六级在乡残

疾军人全部纳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。所需参保经费要纳入县、区

财政预算，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密切配合，齐抓共管，

切实解决他们的看病难问题。 

（三）确保 2005 年城镇退役士兵及时安置到位。要尽快做

好 2005 年冬季退伍士兵安置扫尾工作，对已明确有接收任务的单

位，不得拒收，并尽快安排。四县城镇退役士兵待分配期间生活

费政策要落实到位，以维护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。对已申请自谋

职业的退役士兵补助金必须在今年 3 月 20 前足额发放到位。2006

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任务要在 2007 年 8 月底前完成。 

四、组织开展多层次、多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。节日期间，

各级领导要带头走访慰问当地驻军和优抚对象，积极帮助他们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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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实际困难，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。各部门、各单

位要结合部门和行业特点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活动。市拥

军协会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，帮助烈军属、残疾军人、在乡老复

员军人等解决生活实际困难。走访慰问活动要坚持节俭、务实原

则，以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、在乡的重点优抚对象、困难企业下

岗的残疾军人和烈士家属为重点，把拥军优属工作开展得生动活

泼，富有成效。 

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传达贯彻，

采取切实措施抓好落实。市有关方面将组织督查组到各县、区调

研落实情况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民政  双拥  工作  通知 
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，驻连部、

省属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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